
怀柔工商专栏

案例1
“春节工 ” 非因工患

病， 应享受医保待遇

王某来自农村， 在家开过饭
店。 春节期间， 他来到一家城市
酒店帮厨， 为顾客制作年夜饭。
酒店与他约定 ： 每天早上 5点
到凌晨 2点工作， 期限15天， 工
资2000元。

上班当天， 从早上买菜开始
到返回酒店择菜、 切菜、 码盘、
洗碗， 几乎没有停顿的时候。 凌
晨二点多， 他下班回出租屋时发
生排尿困难。 紧急送医后， 诊断
结果为输尿管结石。 因结石体积
过大， 碎石没有成功， 他又做了
手术。

这次住院， 他花了2万元住
院手术费。 因没有缴纳社保， 这
些费用只能自理。 他要求酒店予
以报销， 但被拒绝。

评析
《劳动合同法》 第68条规定，

非全日制用工以小时计酬为主，
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
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 每
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
而王某和酒店约定的工作时间，
远远超过非全日制用工的工作时
间， 因此， 双方形成的劳动关系
是一种全日制劳动关系。

既然双方是正常的劳动关
系， 那么， 酒店就应当为王某缴
纳社会保险。 其中， 医疗保险是
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享受
医疗保险待遇是劳动者的权利。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 相关规
定， 用人单位应缴不缴社会保险
费， 不影响职工医疗保险待遇的
享受。 因此， 酒店应当承担王某
一定的医疗费用。

案例2
“春节工” 加班， 单位

应付加班费用

某销售公司节前招工搞促
销， 于某前来应聘。 当时， 公司
拿出一份月薪4000元的合同， 让
他在上边签字 。 该合同同时约
定， 上述薪酬包括加班费。

入职后， 于某每天早上5点
出发， 四处发送传单、 送样品，
还要签订单 。 不仅中午不能休
息 ， 晚上 7点收工回来后还要
算账、 结账， 每天工作十五六个
小时。

这种情况下， 公司还不发加
班费。 于某忍无可忍， 便找公司
索要。 而公司的答复是： 劳动合
同已约定加班费包含在工资中，
双方正在履行合同， 故不能再额
外发加班费。

评析
用人单位与工人可以约定薪

金和加班 ， 但加班无论在时间
上、 报酬上都要受法律规范， 不
能 违 反 法 律 规 定 ， 更 不 能 以
合同中约定 “薪金包括加班费”
就无期限地让工人加班， 且不付
加班费。

对此， 《劳动法》 第41条规
定 ：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
要， 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
以延长工作时间， 一般每日不得
超过1小时；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
长工作时间的， 在保障劳动者身
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
日不得超过3小时， 但是每月不
得超过36小时。

对于超过36小时的部分， 应
根据 《劳动法》 第44条规定， 按
照下列标准支付报酬： （一） 安
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 支付

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报酬；
（二） 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
不能安排补休的， 支付不低于工
资的 200%的工资报酬 ； （三 ）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
报酬。

案例3
“春节工” 享有养老保

险， 单位应予缴纳

为加强春节期间安全保卫工
作， 农民工老齐、 老吴经人介绍
来 到 某 公 司 仓 库 值 班 。 公 司
安 排 他二人每天倒班 ， 每班工
作12小时、 工资100元。 从正月
初一到十五， 总计用工15天， 工
资1500元。

当时， 公司未与他们谈养老
等社会保险缴纳事宜。 近日， 当
他们问及此事时， 公司先说他们
工期短没有保险， 后又改口说保
险包含在他们的工资里。

评析
《社会保险法》 规定 ， 社会

保险制度坚持广覆盖、 保基本、
多层次、 可持续的方针。 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职工应当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由用人单位
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费。 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 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
家规定共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费。 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 由
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 职工
不缴纳工伤保险费。

本案中， 老齐、 老吴为公司
全日制用工， 故公司应当给他们
上养老、 医疗、 工伤等各种社会
保险。 因此， 该公司所说的 “短
期” 工无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

在工资里” 的说法是错误的、 违
法的。

案例4
“春节工” 因工负伤 ，

应当认定为工伤

节前快递工作繁忙， 刘某经
人介绍来到某快递公司帮忙。 公
司与其约定 ， 每天工资100元 ，
工作时间半个月。

今年大年初一， 刘某骑电动
三轮车送快递时不慎翻入路边深
沟身受重伤。 而公司没给他缴纳
工伤保险 ， 所以 ， 就以双方系
“短期用工”、 他 “工作时间短”
为由， 拒绝为其申请工伤认定，
且不承担他的医疗费。

评析
不管刘某是公司的短期工还

是长期工， 只要他服从公司的管
理， 为了公司的经营、 按照公司
的指派进行劳动， 公司即与其建
立了劳动关系。 刘某在工作中所
受伤害， 不论其是否存在过错，
均应认定为工伤。 而且， 认定工
伤这件事， 与其上岗时间长短没
有关系。

再者 ， 负工伤职工享受工
伤、 劳保待遇， 是法律赋予的权
利， 该权利与单位是否为其缴纳
保险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本案中， 如果公司不按规定
为 刘 某 申 请 工 伤 认 定 ， 其 本
人 或 其近亲属 、 工会组织可在
事 故 伤 害 发 生 之 日 起 1年 内 ，
直 接 向 公 司 所 在 地 社 会 保 险
行 政 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
根据 《社会保险法 》 第 41条 、
《工伤保险条例》 第62条等规定，
刘 某 应 享 受 的 工 伤 待 遇 由 公
司负担。

王景龙 王子琪 赵庆坤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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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是各类消费的高峰
期，也是各类消费纠纷的高发期。
怀柔工商分局提醒广大消费者：
节日购物要理性，消费须谨慎，远
离消费陷阱，避免上当受骗，减少
消费纠纷。 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
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选购要到正规商场、超
市购买商品， 不要购买流动商贩
销售的各类食品、服装、家电等。
购物时要察看商家证照信息情
况，对商品的保质期、生产日期、
生产厂家等信息也要仔细查看，
对购物凭证一定要保留； 不要购
买“三无”产品和到没有证照的商
家消费。

二是理性对待商家促销活
动，远离购物陷阱。 节日期间，商
家促销手段层出不穷， 存在价格
欺诈、虚假宣传、折扣误导、规避
责任等消费陷阱。 建议消费者理
性消费， 对节日期间商场打折促
销要货比三家， 切记莫因贪小便
宜吃大亏。

三是网络购物要谨慎。 因网
上购物服务方便、快捷、优惠力度

大等诸多优势的显现， 已成为许
多消费者购买商品的首选， 但是
由于网上商家鱼龙混杂， 特别是
商品质量不合格、 商家不履行合
同约定的问题时常发生， 引发消
费纠纷。 建议消费者在选择网上
购物时， 要选择信誉良好的网购
平台和商家，查看相关评价，提交
订单时仔细核对商品相关信息，
注意保留好交易电子凭证。

消费者在购物时发生消费纠
纷 ，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解
决， 一是与商家协商解决； 二是
通过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或北
京消费投诉APP进行投诉； 三是
拨打12315或12345热线电话进行
投诉。

怀柔分局 吴保龙

节假日购物消费提示

春春节节进进城城务务工工，，这这些些权权利利应应维维护护
编辑同志：

2017年初 ， 我所在公司
推出的、 经职工代表大会通
过和工会同意的工作方案载
明： 如果员工不能按要求完
成同工种、 同岗位人员的全
年工作量， 公司有权在下一
年度单方对该员工进行调岗
调薪。

由于我在2017年度所完
成的工作任务不足员工平均
数的 80% ， 处在垫底位置 ，
所以， 公司于近日决定将我
调整到保洁部门。

考虑到保洁岗位又脏又
累工资也低， 我一再表示反
对， 且承诺我一定会在原岗
位努力工作 ， 创造新业绩 ，
但公司执意单方改变劳动合
同确定的、 我的原工作岗位。

请问： 公司的做法对吗？
读者： 孙丽芳

孙丽芳：
公司的做法并无不当。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第

17条规定， 工作内容、 工作
地点、 劳动报酬、 劳动条件
等属劳动合同必备条款， 而
调岗调薪必将导致对应的条
款发生变化。 为此， 如果用
人单位要对员工调岗调薪 ，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是协商 。 《劳动合同
法》 第35条规定： “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
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 。
变更劳动合同， 应当采用书
面形式。 变更后的劳动合同
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
执一份。” 即一般情况下， 如
果未经员工同意， 用人单位
不得单方调岗调薪。

二是依法 。 《劳动合同
法》 第40条规定： “劳动者
不能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
者调整工作岗位， 仍不能胜
任工作的， 用人单位提前三
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
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
个月工资后， 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即在用人单位没有故
意提高定额标准， 使员工无
法完成的情况下， 如果员工
不能按要求完成劳动合同中
约定的任务或者同工种、 同
岗位人员的工作量， 用人单
位依据可以该条款单方调岗
调薪。

三是依规 。 《劳动合同
法》 第4条规定： “用人单位
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
章制度， 保障劳动者享有劳
动权利、 履行劳动义务。 用
人单位在制定、 修改或者决
定有关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 劳动安全卫生 、
保险福利、 职工培训、 劳动
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
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
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 应
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
职工讨论， 提出方案和意见，
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
商确定。” 也就是说， 如果用
人单位的调岗调薪方案， 经
过了对应的程序， 即享有单
方调岗调薪的权利。

与之对应 ， 由于公司的
相关调岗调薪方案 ， 在2017
年初就已经过职工代表大会
通过和工会同意， 而你全年
未能完成同工种、 同岗位人
员的工作量， 因此， 公司有
权对你调岗调薪。

颜梅生 法官

员工年终考核垫底
单位可否单方调岗

常律师：
您好。 我在A单位工作一年

后跳槽到B单位 ， 其中我在A单
位工作了一年半， 按照B单位的
规章制度， 我无法享受年休假，
B单位要求在本单位工作连续工
作一年以上方可享受年休假。 请
问我有年休假吗？ 另外单位关于
年休假的规定合法吗？

答：
按照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的相关规定， 关于带薪年休
假的享受条件 《企业职工带薪年
休假实施办法》 第三条中的 “职
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 既
包括职工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
作满12个月以上的情形， 也包括
职工在不同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
12个月以上的情形。 据此， 您完
全符合享受年休假的条件。 但您
需要提供A单位劳动合同、 缴纳

社保费记录或者其他具有法律效
力的证明材料确定您曾在原单位
连续工作满一年以上。

另单位的规章制度应符合法
律、 法规的规定， 同时劳动行政
部门具有对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
监督检查责任。 如果用人单位直
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
度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的， 您可
以向用人单位的所在地劳动监察
部门进行投诉、 举报来维护您的
合法权益。

【常律师信箱】

【常律师信箱】 由劳动午报主办， 北京司法大讲堂与北京市常
鸿律师事务所协办。 该栏目针对职工群众关心的法律和维权问题进
行解答。 如您有法律问题或疑惑， 也可来电咨询常鸿律师事务所。
我们将全力以赴， 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常律师信箱

lawyerchang@188.com

免费咨询热线：

13601074375

北京司法大讲堂
常鸿律师事务所 协办

年前， 因农民工返乡过节导致餐饮、 宾馆、 超市等服务业用工紧张。 与此同时， 却有一些人逆向
流动进城当 “春节工” 填补这一空缺。 可是， 这些员工常常因无合同、 无社保， 其合法权益受损后维
权困难。 以下案例及解决问题的方式， 对此提供了一些维权思路， 阐明了他们有权享受的相关待遇。


